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400號

原      告  藍郁惠  

被      告  陳伯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對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4

號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476

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真實身分不詳、

綽號「阿飛」之人所屬之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轉交人頭帳

戶資料之取簿手角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7日偽

裝為家庭代工業者，透過LINE通訊軟體招募原告參與家庭代

工，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提款卡，可申請相關補助云

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當日下午4時40分許將自己所申辦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台新國際商

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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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

000000號帳戶、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下合

稱系爭帳戶）寄送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依

阿飛之指示取件，轉交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作為人頭帳

戶使用。原告為追訴被告上開行為，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

門縣警察局、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接

受警詢，分別支出機票費用新臺幣（下同）5,794元、高鐵

車資2,980元；又因系爭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之情事遭檢警

調查，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元；另因

詐欺集團成員招攬原告從事家庭代工，且承諾每提供1個帳

戶可獲得10,000元之補助，卻未履行，致原告受有預期工資

42,000元、補助款60,000元，共計102,000元之損害，就此

部分一部請求91,226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

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任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參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12年12月7日遭真實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假意招

募參加家庭代工工作，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可申請

每一帳戶10,000元之補助，因而陷於錯誤，將系爭帳戶提款

卡交寄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收取轉交予詐

欺集團其他成員等情，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74、30

6、386號判決認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在案，並經

本院調取該案卷核對無誤，此等客觀事實先可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

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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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後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與其他詐

欺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詐欺之方式，對原告實施故意不法、

背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益之刑事法律之侵害行為，

對於原告喪失系爭帳戶財產權，或其他經濟利益上之損害，

本應負賠償之責。然而：

　1.依上開規定，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固可成

立，但得以請求賠償之範圍，仍須以該損害與被告之行為具

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本件原告主張其因追訴被告上開行

為，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門縣、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接受警

詢，分別支出機票費用5,794元、高鐵車資2,980元；又因自

己受偵查之案件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

元等情，固提出電子機票、車票、匯款證明及開庭通知書等

為證，但該等費用均屬於原告循法律程序行使或維護權利所

生之成本，與被告之侵權行為間尚無經驗上之當然關聯，不

具相當因果關係，無法認定係本件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

原告此部分請求無據，應予駁回。

　2.次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

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

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依上述說明，加害人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前段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不限於被害人之財產權等之固有權利，而可包括權利以外之

其他財產利益，但即便上述規定之保護客體擴張，仍應以加

害人之侵害行為導致被害人原本已經具有之財產利益受損，

或原本已可預期之利益因而喪失，方能成立。若加害人實施

侵害行為前，被害人並無既有或預期之利益存在，而是由侵

害行為本身加以承諾始為發生者，則因侵害行為實施時並無

受侵害之客體存在，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自無由發生。本件

原告主張其受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言招募參加家庭代工，並

承諾給予每張提款卡10,000元之補助，卻未依約履行，致原

告未能取得預期之薪資及補助，受有102,000元之預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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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然原告既未實際完成上述家庭代工工作，自無請求代

工報酬之權利，且依前述說明，於該等詐欺集團成員向原告

實施詐術、佯稱可提供提款卡領取補助前，原告根本無申請

該等補助之計畫，無從認定有本已存在之預期財產利益；而

該等詐欺集團成員以詐術所為給予補助之承諾，則為其侵害

行為之一部，亦無從分離為受侵害之客體，而加以重複評

價。是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之受侵害客體並不存在，自無法成

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屬無據，

應予駁回。

　3.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

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將系爭帳戶提款卡

寄送予詐欺集團成員，因而喪失該等物品之管領權，但於上

開刑事案件警詢時自陳除此之外無其他損失等語（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582號卷第91-92頁），堪認其

所受損害即為系爭帳戶提款卡之使用利益。惟提款卡之用途

僅係使帳戶所有人得以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存入款項，本

身並無具體之經濟價值，損害數額難以證明。爰審酌系爭帳

戶所屬5間金融機構於官方網站公告之提款卡補辦工本費，

均為每張100元，認定原告因系爭6張提款卡喪失所受之損害

為600元。

(三)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件

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

故其就上開600元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10月31日（附民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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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

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則因訴之駁回而失其依

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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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400號
原      告  藍郁惠  
被      告  陳伯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對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4號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476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真實身分不詳、綽號「阿飛」之人所屬之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轉交人頭帳戶資料之取簿手角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7日偽裝為家庭代工業者，透過LINE通訊軟體招募原告參與家庭代工，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提款卡，可申請相關補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當日下午4時40分許將自己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下合稱系爭帳戶）寄送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依阿飛之指示取件，轉交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原告為追訴被告上開行為，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門縣警察局、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接受警詢，分別支出機票費用新臺幣（下同）5,794元、高鐵車資2,980元；又因系爭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之情事遭檢警調查，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元；另因詐欺集團成員招攬原告從事家庭代工，且承諾每提供1個帳戶可獲得10,000元之補助，卻未履行，致原告受有預期工資42,000元、補助款60,000元，共計102,000元之損害，就此部分一部請求91,226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參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12年12月7日遭真實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假意招募參加家庭代工工作，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可申請每一帳戶10,000元之補助，因而陷於錯誤，將系爭帳戶提款卡交寄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收取轉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等情，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74、306、386號判決認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在案，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核對無誤，此等客觀事實先可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項後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詐欺之方式，對原告實施故意不法、背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益之刑事法律之侵害行為，對於原告喪失系爭帳戶財產權，或其他經濟利益上之損害，本應負賠償之責。然而：
　1.依上開規定，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固可成立，但得以請求賠償之範圍，仍須以該損害與被告之行為具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本件原告主張其因追訴被告上開行為，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門縣、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接受警詢，分別支出機票費用5,794元、高鐵車資2,980元；又因自己受偵查之案件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元等情，固提出電子機票、車票、匯款證明及開庭通知書等為證，但該等費用均屬於原告循法律程序行使或維護權利所生之成本，與被告之侵權行為間尚無經驗上之當然關聯，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無法認定係本件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原告此部分請求無據，應予駁回。
　2.次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依上述說明，加害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前段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不限於被害人之財產權等之固有權利，而可包括權利以外之其他財產利益，但即便上述規定之保護客體擴張，仍應以加害人之侵害行為導致被害人原本已經具有之財產利益受損，或原本已可預期之利益因而喪失，方能成立。若加害人實施侵害行為前，被害人並無既有或預期之利益存在，而是由侵害行為本身加以承諾始為發生者，則因侵害行為實施時並無受侵害之客體存在，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自無由發生。本件原告主張其受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言招募參加家庭代工，並承諾給予每張提款卡10,000元之補助，卻未依約履行，致原告未能取得預期之薪資及補助，受有102,000元之預期利益損失。然原告既未實際完成上述家庭代工工作，自無請求代工報酬之權利，且依前述說明，於該等詐欺集團成員向原告實施詐術、佯稱可提供提款卡領取補助前，原告根本無申請該等補助之計畫，無從認定有本已存在之預期財產利益；而該等詐欺集團成員以詐術所為給予補助之承諾，則為其侵害行為之一部，亦無從分離為受侵害之客體，而加以重複評價。是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之受侵害客體並不存在，自無法成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3.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將系爭帳戶提款卡寄送予詐欺集團成員，因而喪失該等物品之管領權，但於上開刑事案件警詢時自陳除此之外無其他損失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582號卷第91-92頁），堪認其所受損害即為系爭帳戶提款卡之使用利益。惟提款卡之用途僅係使帳戶所有人得以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存入款項，本身並無具體之經濟價值，損害數額難以證明。爰審酌系爭帳戶所屬5間金融機構於官方網站公告之提款卡補辦工本費，均為每張100元，認定原告因系爭6張提款卡喪失所受之損害為600元。
(三)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故其就上開600元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31日（附民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則因訴之駁回而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400號
原      告  藍郁惠  
被      告  陳伯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對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4
號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476
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真實身分不詳、
    綽號「阿飛」之人所屬之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轉交人頭帳
    戶資料之取簿手角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7日偽
    裝為家庭代工業者，透過LINE通訊軟體招募原告參與家庭代
    工，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提款卡，可申請相關補助云
    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當日下午4時40分許將自己所申辦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台新國際商
    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
    0000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
    000000號帳戶、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下合
    稱系爭帳戶）寄送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依
    阿飛之指示取件，轉交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作為人頭帳
    戶使用。原告為追訴被告上開行為，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
    門縣警察局、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接
    受警詢，分別支出機票費用新臺幣（下同）5,794元、高鐵
    車資2,980元；又因系爭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之情事遭檢警
    調查，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元；另因
    詐欺集團成員招攬原告從事家庭代工，且承諾每提供1個帳
    戶可獲得10,000元之補助，卻未履行，致原告受有預期工資
    42,000元、補助款60,000元，共計102,000元之損害，就此
    部分一部請求91,226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
    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任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參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12年12月7日遭真實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假意招
    募參加家庭代工工作，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可申請
    每一帳戶10,000元之補助，因而陷於錯誤，將系爭帳戶提款
    卡交寄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收取轉交予詐
    欺集團其他成員等情，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74、306
    、386號判決認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在案，並經
    本院調取該案卷核對無誤，此等客觀事實先可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
    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
    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項
    後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與其他詐欺
    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詐欺之方式，對原告實施故意不法、背
    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益之刑事法律之侵害行為，對
    於原告喪失系爭帳戶財產權，或其他經濟利益上之損害，本
    應負賠償之責。然而：
　1.依上開規定，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固可成
    立，但得以請求賠償之範圍，仍須以該損害與被告之行為具
    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本件原告主張其因追訴被告上開行為
    ，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門縣、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接受警詢
    ，分別支出機票費用5,794元、高鐵車資2,980元；又因自己
    受偵查之案件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元
    等情，固提出電子機票、車票、匯款證明及開庭通知書等為
    證，但該等費用均屬於原告循法律程序行使或維護權利所生
    之成本，與被告之侵權行為間尚無經驗上之當然關聯，不具
    相當因果關係，無法認定係本件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原
    告此部分請求無據，應予駁回。
　2.次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
    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
    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依上述說明，加害人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前段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
    不限於被害人之財產權等之固有權利，而可包括權利以外之
    其他財產利益，但即便上述規定之保護客體擴張，仍應以加
    害人之侵害行為導致被害人原本已經具有之財產利益受損，
    或原本已可預期之利益因而喪失，方能成立。若加害人實施
    侵害行為前，被害人並無既有或預期之利益存在，而是由侵
    害行為本身加以承諾始為發生者，則因侵害行為實施時並無
    受侵害之客體存在，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自無由發生。本件
    原告主張其受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言招募參加家庭代工，並
    承諾給予每張提款卡10,000元之補助，卻未依約履行，致原
    告未能取得預期之薪資及補助，受有102,000元之預期利益
    損失。然原告既未實際完成上述家庭代工工作，自無請求代
    工報酬之權利，且依前述說明，於該等詐欺集團成員向原告
    實施詐術、佯稱可提供提款卡領取補助前，原告根本無申請
    該等補助之計畫，無從認定有本已存在之預期財產利益；而
    該等詐欺集團成員以詐術所為給予補助之承諾，則為其侵害
    行為之一部，亦無從分離為受侵害之客體，而加以重複評價
    。是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之受侵害客體並不存在，自無法成立
    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屬無據，應
    予駁回。
　3.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
    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
    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將系爭帳戶提款卡
    寄送予詐欺集團成員，因而喪失該等物品之管領權，但於上
    開刑事案件警詢時自陳除此之外無其他損失等語（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582號卷第91-92頁），堪認其
    所受損害即為系爭帳戶提款卡之使用利益。惟提款卡之用途
    僅係使帳戶所有人得以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存入款項，本
    身並無具體之經濟價值，損害數額難以證明。爰審酌系爭帳
    戶所屬5間金融機構於官方網站公告之提款卡補辦工本費，
    均為每張100元，認定原告因系爭6張提款卡喪失所受之損害
    為600元。
(三)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件
    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
    故其就上開600元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
    年10月31日（附民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
    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則因訴之駁回而失其依附
    ，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400號
原      告  藍郁惠  
被      告  陳伯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對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74號刑事案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476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0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千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真實身分不詳、綽號「阿飛」之人所屬之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轉交人頭帳戶資料之取簿手角色。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7日偽裝為家庭代工業者，透過LINE通訊軟體招募原告參與家庭代工，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提款卡，可申請相關補助云云；致原告陷於錯誤，於當日下午4時40分許將自己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台北富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下合稱系爭帳戶）寄送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依阿飛之指示取件，轉交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原告為追訴被告上開行為，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門縣警察局、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接受警詢，分別支出機票費用新臺幣（下同）5,794元、高鐵車資2,980元；又因系爭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之情事遭檢警調查，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元；另因詐欺集團成員招攬原告從事家庭代工，且承諾每提供1個帳戶可獲得10,000元之補助，卻未履行，致原告受有預期工資42,000元、補助款60,000元，共計102,000元之損害，就此部分一部請求91,226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2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參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12年12月7日遭真實身分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假意招募參加家庭代工工作，並佯稱若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可申請每一帳戶10,000元之補助，因而陷於錯誤，將系爭帳戶提款卡交寄至7-11便利商店社子島門市，再由被告收取轉交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等情，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74、306、386號判決認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在案，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核對無誤，此等客觀事實先可認定。
(二)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項後段、第2項前段、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以上開詐欺之方式，對原告實施故意不法、背於善良風俗、違反保護他人法益之刑事法律之侵害行為，對於原告喪失系爭帳戶財產權，或其他經濟利益上之損害，本應負賠償之責。然而：
　1.依上開規定，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固可成立，但得以請求賠償之範圍，仍須以該損害與被告之行為具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本件原告主張其因追訴被告上開行為，自高雄市搭乘飛機至金門縣、搭乘高鐵至臺北市接受警詢，分別支出機票費用5,794元、高鐵車資2,980元；又因自己受偵查之案件委任律師擔任辯護人，支出律師費100,000元等情，固提出電子機票、車票、匯款證明及開庭通知書等為證，但該等費用均屬於原告循法律程序行使或維護權利所生之成本，與被告之侵權行為間尚無經驗上之當然關聯，不具相當因果關係，無法認定係本件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原告此部分請求無據，應予駁回。
　2.次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依上述說明，加害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前段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不限於被害人之財產權等之固有權利，而可包括權利以外之其他財產利益，但即便上述規定之保護客體擴張，仍應以加害人之侵害行為導致被害人原本已經具有之財產利益受損，或原本已可預期之利益因而喪失，方能成立。若加害人實施侵害行為前，被害人並無既有或預期之利益存在，而是由侵害行為本身加以承諾始為發生者，則因侵害行為實施時並無受侵害之客體存在，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自無由發生。本件原告主張其受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言招募參加家庭代工，並承諾給予每張提款卡10,000元之補助，卻未依約履行，致原告未能取得預期之薪資及補助，受有102,000元之預期利益損失。然原告既未實際完成上述家庭代工工作，自無請求代工報酬之權利，且依前述說明，於該等詐欺集團成員向原告實施詐術、佯稱可提供提款卡領取補助前，原告根本無申請該等補助之計畫，無從認定有本已存在之預期財產利益；而該等詐欺集團成員以詐術所為給予補助之承諾，則為其侵害行為之一部，亦無從分離為受侵害之客體，而加以重複評價。是原告此部分所主張之受侵害客體並不存在，自無法成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3.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將系爭帳戶提款卡寄送予詐欺集團成員，因而喪失該等物品之管領權，但於上開刑事案件警詢時自陳除此之外無其他損失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582號卷第91-92頁），堪認其所受損害即為系爭帳戶提款卡之使用利益。惟提款卡之用途僅係使帳戶所有人得以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存入款項，本身並無具體之經濟價值，損害數額難以證明。爰審酌系爭帳戶所屬5間金融機構於官方網站公告之提款卡補辦工本費，均為每張100元，認定原告因系爭6張提款卡喪失所受之損害為600元。
(三)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故其就上開600元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31日（附民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第1項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則因訴之駁回而失其依附，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